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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勸募條例」實施一年後之觀察分析 

── 以高雄市在地經驗為例 

許 傳 盛  

一、前言 

「公益勸募條例」自民國 95 年

5 月 17 日總統公布實施之後，至今

已經滿一年有餘，雖然一項法案的

實施在短短的一年之內，很難對其

做出怎麼樣的利弊得失檢討，不過

由於這項法案對整體社會公益慈善

活動有重大的影響，雖然只是短短

一年，但是在實施過程中卻已衍生

出許多的問題，讓許多社團無所適

從，而且在無形中也增加了許多的

行政成本。諸如以前許多社團習慣

的募款方式，像慈善音樂會，園遊

會等方式，現在都必須要加以修

正，增加相當多的文書報表工作，

這對一般規模較小的慈善團體或機

構來說，造成許多的困擾與不便。

又譬如以前台灣民間有許多善心人

士願意以一己之力量，先拋磚引

玉，再結合眾多的民間親友與資源

來從事公益慈善活動，但是在新法

實施之後，由於明定只有各類「團

體」才能從事募款，因此無形中阻

絕了這些善心人士從事公益慈善活

動的熱情與管道。像這些狀況可能

是當初立法時所未考慮到的問題，

也可能是立法者有意要避免一些弊

端而採取的防堵措施。不管考慮點

是什麼，由於整個法律實施的第一

線主管機關均為各地方政府，而關

於這個法律所衍生出來的種種執行

問題也必須由各地方政府概括承

受，因此筆者乃不辭喘陋，將高雄

市政府在這一年來所碰到的問題作

一番檢討，以提供各界在將來考慮

修法時作一參考。為便於討論之有

效進行，本文將針對可能對現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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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勸募行為造成影響的相關規定

提出來，簡單分成以下幾個部分來

討論；第一，立法意旨、第二，勸

募主體、第三，勸募要件、第四，

實際案例、第五，檢討分析。 

二、「公益勸募條例」立法意旨分析 

關於「公益勸募條例」的立法

意旨在該條例的第一條中即已開宗

明義的指出：「爲有效管理勸募行

為，妥善運用社會資源，以促進社

會公益，保障捐款人權益，特制定

本條例」在此我們要討論的是，本

條例的相關規定可否達成這樣的立

法意旨與精神？ 

我們知道之所以要制定新的公

益勸募條例，乃是因為原本的「統

一捐募運動辦法」自民國 31 年行政

院訂定，民國 42 年修正發布之職權

命令，一直到民國 95 年為止，都未

有修正。由於該項「統一捐募運動

辦法」對於勸募的定義、主管機

關、發起主體、結束之陳報、徵

信、募得款項執行成果之審核管理

等規定均付諸闕如，以至於許多的

勸募行為都無法可管，甚至於淪為

私人斂財的工具，不僅浪費社會資

源，也傷透了許多捐款人的心！有

鑑於此，民間各慈善團體、社團法

人、學者專家與各級政府部門的代

表，均呼籲我國立法部門應針對新

的社會發展趨勢，儘速制定出一套

新的勸募管理辦法出來。 

這套新的勸募管理辦法，其立

法精神可簡單化約為以下五點： 

提升勸募行為管理的法律位

階。 

募款活動管理法制化。  

募款行為公開透明化。  

定位為普通法，其他法律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政治、宗

教活動性質特殊宜另以其他法令規

範）。 

採備查制（不涉對外勸募者

予以低密度管理）及許可制（涉向

外勸募者給予較高密度管理）兩種

型態之雙軌制。 

這樣的立法意旨及精神可以說

相當的用心良苦，既要有效管理勸

募行為，以妥善運用社會資源，同

時保障捐款人權益，建立良好的責

信（accountability）制度；又要結合

各方資源以促進社會公益。這就好

像既要防弊又要興利一樣，有時候

難免會面臨兩難的困境。如在理論

上不管任何個人或團體，只要有心

想從事公益慈善活動，我們都應該

予以鼓勵才對。但是本條例為了避

免有心人假慈善之名行斂財之實，

所以規定只有公立學校、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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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公益性社團法人及財團法人等

四種團體才可以進行募款活動，其

他個人及私人公司乃至於政府部門

均不可以進行募款活動，結果有許

多的善心人士和公司行號也就因此

卻步了！這無形中也排除了許多社

會資源投入公益慈善活動，對本條

例的立法宗旨「促進社會公益」也

有負面的影響。 

三、關於「勸募主體」的探討 

關於勸募的主體，本條例在第 5

條中規定如下： 

一、公立學校。 

二、行政法人。 

三、公益性社團法人。 

四、財團法人。 

各級政府機關（構）得基於公

益目的接受所屬人員或外界主動捐

贈，不得發起勸募。但遇重大災害

或國際救援時，不在此限。 

從以上的條文規定中，我們可

以看出立法者的用意其實是防弊重

於興利的。 

只有具公益性質的「團體」才

可以公開辦理募款活動，其他私人

或公司行號則完全在禁止之列，這

對現行社會上所進行的公益慈善活

動造成了重大的影響，也對地方政

府在管理勸募活動上，憑添許多困

擾。比方說以往台灣民間社會都會

有許多善心人士，基於自己的理想

與善念，主動從事許多公益慈善活

動，她（他）會運用個人的影響

力，去結合自己的親朋好友以及相

當多的民間資源來共同投入社會福

利工作，這對社會公益的促進具有

重大的效果。但是在本條例公布之

後，類似這樣的善心人士都被明文

禁止以個人名義募款，這無形中不

僅澆熄了他們的熱情，更是一種社

會資源的損失，我相信這樣的結果

絕對不是當初立法者所願意見到

的！ 

又譬如說完全禁止私人的公司

行號進行募款活動，這雖然可以避

免許多弊端的產生，但是無形中卻

也拒絕了許多有意從事公益慈善活

動的私人公司，他們的熱情與善

意。舉例來說，著名的外商公司：

美國花旗銀行，他們在每年聖誕節

的時候，都會辦理公開的捐贈與勸

募活動，並將所募集資金公開捐贈

給國內各社福團體。而由於他們的

行銷公關能力很強，在媒體的宣導

之下，往往在短時間之內就能募集

龐大的資金，對國內各社福團體，

如喜憨兒基金會，有重大的幫助。

但是在新的勸募條例頒布實施之

後，類似花旗銀行這樣的善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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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成為絕響了，想想看這不是很

可惜嗎？ 

再者，禁止各級政府主動從事

募款活動，只能被動接受捐贈，這

也是矯枉過正了。立法者原先的想

法是認為政府自己有稅收、有預

算，爲什麼還要向民間募款，來跟

民間團體競奪資源？但是立法者可

能沒有想到，現在各級地方政府的

財政狀況幾乎都處於負債的情形，

每年都只能針對例行性工作，勉強

編出一個收支平衡的預算書出來，

針對許多新的社會問題或突發性事

故，其實已經沒有足夠的預算去因

應，在這種情形之下，往昔各級政

府還可以藉助發起募款活動來因應

各種新興或突發性的事件，以掌握

時效，解決困難。現在，一個新的

勸募條例公布之後，這些都不能做

了，這對整體社會公益活動的促進

真的會比較好嗎？ 

四、關於「勸募要件」的探討 

爲有效管理勸募行為，本條例

詳細規定了各公益慈善團體在辦理

勸募時，應向各主管機關申請許

可，同時應載明各項勸募計畫，如

募得財物之金額、使用計畫、捐款

專戶、捐款人資料等，並應於勸募

活動所得財物使用計畫執行完竣後

30 日內，將其使用情形提經理事會

或董事會通過後公告及公開徵信，

連同成果報告。支出明細及相關證

明文件等，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其

實為了募款行為之合法化與公正

化，這些要求原本無可厚非。但是

本條例之相關規定，落實到執行層

面，卻讓各募款單位吃足了苦頭。

單單募款計劃書的撰寫就不是一般

小型慈善社團可以勝任的，而關於

捐款人的資料，包括姓名、捐贈財

務數量、捐贈年月及捐贈用途等資

料，就忙壞一堆工作人員。而新的

勸募條例似乎沒有考量到匿名捐款

的問題，導致於受贈單位於接受捐

款時，必須一再的追問捐款人的姓

名及住址，好做成報告書，但是有

些人就是為善不欲人知，這造成了

相當多的困擾，而這個規定也許會

讓有些人以後乾脆就不要捐款了，

省得麻煩。此外，龐大的捐款人資

料，有時後高達上萬筆，這些捐款

不分大小，也一律要造冊呈報，並

要於 6 個月內公開徵信。像這些龐

大的文書工作，也都不是一些中小

社團可以勝任的，其結果就是讓這

些社團望勸募而卻步，而間接影響

了社會公益活動的進行。 

另外，在整個勸募活動的期程

中，如果勸募單位發現原本所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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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勸募計畫有些疏漏想要補正，或

者是因應新的發展情勢及突發性的

需求等，必須作更正時，不僅要重

新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同時還要徵

求眾多捐款人的同意，這樣規定的

結果，不是讓募款單位再一次忙得

人仰馬翻，就是乾脆放棄修正募款

計畫的想法，然後再勉強自己撐下

去！ 

五、實際案例之探討 

為進一步讓讀者了解在新的公

益勸募條例公布實施之後，在地方

政府實際執行的情形，以及對社會

慈善工作的影響，在這裡特別引用

幾個在高雄市發生的案例來說明公

益勸募條例實際實施的情形。 

首先，以 95 年發生的梅嶺車禍

事件為例說明，95 年 12 月 3 日下

午，一台搭載高雄市鼎金國小家長

會成員的遊覽車，於台南縣楠西鄉

的梅嶺山上，發生重大車禍，死傷

慘重。該事件在經過各家媒體的報

導之後，引起社會各界普遍的關

注，尤其是有幾位父母雙亡的孤

兒，其處境更是令人同情。為協助

車禍罹難者家庭度過難關，當時的

高雄市代理市長葉菊蘭遂率先捐款

50 萬元，希望號招各界踴躍捐輸。

這在以前往往是由社會局開設捐款

專戶，接受社會各界的捐款。但

是，在新的公益勸募條例公布之

後，由於明文規定政府不可以成為

募款單位，因此社會局只好協調高

雄市慈善團體聯合會出面，當作募

款的主辦單位，同時邀請幾位高雄

市的學者專家組成募款管理及運用

委員會，負責整個善款的管理與運

用，這其中有社會工作界的學者、

律師、會計師、慈善團體代表以及

政府部門代表等，大家經過初步的

討論之後，設定捐款金額為 3 千萬

元。不過由於當時時間緊迫，而且

大家也都沒有經驗，因此在制定勸

募計畫書時，並沒有設想太多，就

匆匆送件，這導致於往後要修正

時，卻面臨重重的阻礙，以致於募

款單位與主管機關社會局最後都苦

不堪言！ 

在擇定募款單位以及撰寫完募

款計畫書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之

後，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會就開始

接受社會各界的募款。由於媒體的

不斷報導，社會各界的愛心也不斷

湧現，在短短的 20 天之內，就有超

過 1 萬多人捐款，金額超過 3 千萬

元，已經達到當初所設定的目標，

因此就正式關閉帳戶，開始各項的

善款運用計劃。這時候募款單位所

碰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人手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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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龐大的捐款人資料，不僅要

一一建立，同時捐款不分大小，每

一張都要開立收據。單單這兩項工

作，就讓所有的慈協工作同仁忙上 1

個月以上，而且天天加班到晚上 10

點以後，龐大的工作量也導致執行

長於整個募款計畫完成之後，決定

辭職走人，好好休息一下。 

整個募款計劃除了需要龐大的

人力來進行資料登打以及徵信過程

之外，更麻煩的是應付一些突發的

需求。善款依原先計畫發放不久，

就接獲罹難者家屬陳情，他們希望

能將部分善款移作假扣押遊覽車公

司資產之保證金，由於這項計畫並

不在當初的募款計畫書之中，當然

未獲管理委員會同意，但是家屬們

仍然不死心，不斷的透過民意代表

要求社會局同意。站在法的立場，

社會局其實很難同意議員及家屬的

要求，不過在情理上，由於假扣押

的保證金相當龐大，家屬們也不可

能拿得出來，因此如果善款可以代

墊，也不失為一個辦法，可以解決

家屬的燃眉之急。但是由於當初的

募款計畫書並沒有這項支出計畫，

因此不管是管委會或是社會局其實

都很難同意家屬的要求，而且此時

如果要修改募款計畫書，改變善款

用途，還必須徵求捐款人之同意，

可是大家想想看，一萬多名捐款人

要如何徵求他們的同意？最後此案

只好另尋其他管道解決了。 

梅嶺車禍事件的募款計畫，算

是高雄市政府在公益勸募條例公布

實施之後，第一個接手的案例。雖

然到今年 4 月底為止，整個計畫已

經執行完畢，所有募集的善款也全

部發放完畢，算是功德圓滿了。但

是在整個勸募過程中，給所有工作

同仁帶來的壓力和負擔，那還真是

筆墨難以形容呢！我們都同意善款

的使用要慎重，也同意募款活動必

須對所有的捐款人負責，但是，當

整個募款活動的行政成本是如此的

沉重，工作同仁的負荷量又是如此

的龐大時，我們是不是應該思考一

下重新設計一個較簡便的募款程序

和方式，以興利大於防弊的角度，

來促進社會公益活動的推展。 

另一個要提出來探討的案例則

是關於募款主體的問題，由於在新

的勸募條例中規定，只有「團體」

才能成為募款主體，因此凡想以個

人名義來從事募款活動並以之所得

來推動慈善工作者，在新法中均不

被允許。這樣一來使得本市某一著

名的女慈善家不得不停止其行之有

年的募款慈善計畫，而這也間接使

得高雄市的各福利社團一年約少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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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的善款來源。原本該慈善家的

募款方式為運用自己的人脈網絡，

向親朋好友及各界善心人士兜售餐

劵，每張約在 5 千至 1 萬元左右，

然後在每年 8 月舉辦一場慈善餐會

（ 類 似 政 治 人 物 盛 行 的 募 款 餐

會），好為本市各身障團體及機構

募集運作資金，以造福身心障礙朋

友。而其所募集的金額每年約在 2

百萬元左右。據了解該名慈善家在

高雄市的社福界頗負盛名，人品也

備受肯定，也因為這樣，每年才會

有這麼多的人響應她的善行義舉！ 

但是在新法施行之後，她被告

知不可以再以個人名義進行募款，

必須依附在某一社團底下才可以進

行募款活動，否則就會違法。在聽

到這樣的新規定之後，她在去年就

暫停了這項行之有年的募款方案，

令社福團體及各界人士深感婉惜。

從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學習到，新

的勸募條例中將個人完全排除在募

款主體之外，雖然可以杜絕某些不

肖人士假借慈善之名行斂財之實，

但是無形中卻也是排除了許多真正

有心、也願意從事公益慈善活動的

善心人士。這其中限制寬嚴之分寸

的拿捏也值得我們去細細探究一

番。 

六、檢討分析 

公益勸募條例自 95 年 5 月 17

日總統公布實施之後，至今也不過

只有短短的一年多的時間，要在這

麼短的時間之內去評估一項法律的

優缺點，其實也還有一點困難。不

過因為募款行為在台灣來說已經成

為一種常態，各式各樣的募款活

動，不管是慈善的、宗教的、乃至

於政治性的募款活動，都無時無刻

充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週遭，所以

一般民眾早已習慣了各式各樣的募

款行為及其形式。因此，當新的公

益勸募條例公布施行時，確實對於

現存的許多募款行為及型態造成某

些衝擊。而這些衝擊有好有壞，吾

人應該在這個時候針對這項法律予

以適度的檢視，以作為下一階段修

正之參考。 

因此，本文從公益勸募條例的

立法意旨及精神開始，分析本條例

的相關規定，發現本條例在立法精

神上雖然強調要有效管理勸募行

為、妥善運用社會資源、保障捐款

人權益，以促進社會公益。但是在

諸多條文的規定上，卻是呈現防弊

重於興利的心態，無形中不僅增加

了相當多的行政成本，甚至也扼殺

了許多善心人士的熱情。我們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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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問，這樣的規定是否失之過苛

了？ 

此外，由於募款規定較之前的

辦法嚴謹且嚴格，這將導致於一些

小型的組織或機構因為自己無力撰

寫募款計畫書或者是無力應付龐大

的人力支出，而將整個募款方案委

託專業的公關公司處理，進而產生

「募款掮客」的現象出來。事實上

民間已經出現這樣的代辦服務，只

是尚未浮出檯面而已。如果有一天

真正的發生這種情形，我想也是本

條例該修正的時候了。 

最後，在目前的數位時代，有

許多的行為已經改變在網路上進行

了，這也包括募款行為在內。在網

路上早就有刷卡捐款的方案在進

行，但是類似這樣的網路募款行為

在本條例中卻未見規範，這在將來

恐怕成為勸募行為在管理上的漏洞

之一，主事者應積極尋求補救之

道。 

（本文作者許傳盛現為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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